
獎項二：幸運抽獎

參加資格

活動獎項

抽獎規則

本校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在學學生（不含全學期交換生）。

同學填完當學期所修全部課程的教學意見，即取得抽獎資格。

例如，本學期修了 5 門課程，其中有 4 門課程有教學意見問卷需填寫。

則須完成共 4 門課的問卷，才符合抽獎資格。

◆   1 個｜iPad Air 64G Wi-Fi

◆   4 個｜Apple Watch S7 41mm 搭配運動錶帶

◆   4 組｜Air Pods Pro

項目              說明

凡符合抽獎資格者，填完 1 門課程之教學意見調查問卷，即獲得一個抽獎機會。

例如：A 同學填完了 5 門課的問卷，就可獲得 5 個抽獎的機會。
抽獎機會 

活動將於 111/6/20 前，以電腦亂數抽出得獎者，並公布於課務組網站上。開獎日期

得獎以一個獎項為限，如有重複獲獎情形，得獎者一律領價值最高之獎項，其餘

獎項重新抽出其他得獎者

例如：B 同學有 5 個抽獎的機會，幸運抽到 2 個獎項：iPad 與 Air Pods Pro，B 

同學可獲得 iPad，Air Pods Pro則重新抽出 C 同學得獎。

領獎時間地點將另外通知並公告於課務組網站，請得獎同學密切注意相關訊息。

獲獎說明


